通   知

景苑小区公租房各位业主：

2017年我局对全县保障房保障对象进行了再核实，通过核实，我县所属保障对象低保取消较多，我局已向县政府汇报争取各位保障对象利益，建议将原廉租房保障对象在取消低保后，不搬出保障房，身份由廉租转为公租，按政策交纳租金。租金标准由原廉租房1.6元/平方米变为公租房4.5元/平方米。现做如下通知：

1、各位业主在公示后10日内可根据个人情况提出是否继续居住公租房。如无异议，于2018年1月30日前签订公租房租住合同。

2、小区内60岁（含）以上人员及残疾人员（有残疾证），请到景苑小区物业进行登记记录并提供复印件。

3、小区保障人员名单。
廉租房人员公示（11户）,租金1.6元/平方米

许昆兰   朱庆卫    董自标     张华      李芳   

    赵丽     杨丽      宋金照     赵模      荣郭祥   
段忠海
廉租房转公租房人员公示（65户），租金4.5元/平方米

高洪雁    张玉      何国强    袁明丽     李德群

尹艳波    李自兰    谭春兰    段仕山     杨兰香

闫芳      段继仙    黄娜      蔺会书     李超

许胜勇    尹小红    赵建平    陈昌进     尹正凡

蒋春红    王高生    李国香    王宪米     赵永凤

杨左香    苏桂仙    董学会    杨青奇     王爱明

邢安芹    张受彩    段已顺    董庆仙     石麻宽

岳麻图    陈玉兰    杨定聪    徐艳       李贤忠

孙立军    蒋必钢    杨卫明    刀安明     刘海燕

陈保英    周凤玉    罗禹      康云彤     郭自坤

杨保凤    岳强      胡建英    李麻植     赵云菊   

赵玉兴    杨连京    杨东明    沙惠仙     王琦     

杨买兰    刘海珍    雷永强    杨自满

特此通知！

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8年1月8日

